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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釗尚小兒科診所家境清寒子女獎助學金辦法 
 

第一條 林釗尚先生為協助家境清寒或遭逢家庭變故之子女解決就學困難，特於母校設立

林釗尚小兒科診所家境清寒子女獎助學金辦法(以下簡稱本獎助學金辦法)，藉以

關注弱勢家庭就學子女受教育的權益，希望藉由此辦法的實施，改善弱勢家庭的

經濟，讓他們得以在學校教育與家庭經濟上獲得幫助，爰此推動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獎助學金辦法之經費來源由林釗尚先生捐贈，受領人每學年以不重複為原則，

若本獎助學金用鑿，即停止發放。 

第三條 補助對象與內容：凡就讀本校大學部之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獎助

學金扶助。 

一、 父母雙亡，而監護人無力負擔教育費者。 

二、 單親家庭(父母離異或一方死亡)，家庭生活及子女教育費全賴單親、卻無力

負擔者。 

三、 父母因身心障礙或疾病纏身而無謀生能力，或確有不可抗拒之因素，以致

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無力負擔子女教育費者。 

四、 有其它特殊家境清寒之事實、確實無力負擔子女教育費者。 

五、 扶助對象以未獲得其它資源者為優先。 

第四條 補助金額： 

一、 獎學金：符合上列條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到 80分以上者，補助新台幣

2萬元，名額 6員。 

二、 助學金：符合上列條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到 60分以上者，補助新台幣

1萬元，名額 8員。 

三、 以未獲得其它資源者為優先，已獲政府、其它社會資源協助並仍有困難者，

補助金額須視實際需要酌予辦理。 

第五條 執行方式： 

由個案家庭就讀大學學生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填具個案申請表，向學校提出補助

申請。 

第六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林釗尚小兒科診所家境清寒子女獎助學金申請書 

✽修正紀錄：112年06月14日  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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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林釗尚小兒科診所家境清寒子女獎助學金申請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性別  
出生日

期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中山醫學大學 年級  學系  

聯絡電話  
手機號

碼 
 

聯絡地址 
□□□ 

家

庭

成

員

狀

況 

家人姓名 
稱

謂 

年

齡 
就業、收入情形或就讀學校年級 

請
貼
二
吋
半
身
照
片 

    

    

    

    

家庭基本狀況 

居住性質 
□自宅(貸款：___________元/月)     □其它___________ 

□租屋(租金：___________元/月) 

其它補助 

政府相關補助及其它保險給付： 

□中低/低收入戶補助________元/月 

□老人津貼_________________元/月 

□急難救助金_______________元 

□保險給付_________________元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兒少相關補助________元/月 

□身心障礙補助________元/月 

□重大災害補助________元/月 

□學校提供補助________元/月 

一、家庭遭遇困境(請敘述家庭背景、成員及主要經濟來源狀況、急難原因及需求等) 

 

 

 

 

 

 

檢附文件 

□自傳 □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須有記事欄) □中/低收入戶證明/清寒

證明等□重大傷病卡 □診斷證明 □死亡證明 □醫療或喪葬單據影本 

□全戶財產及所得證明□學生證影印本□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 

學生本人簽章 家長/監護人簽

章 

導師簽章 生輔組主任簽

章 

學務長簽章 

     

※請填具申請表及備妥相關文件至中山醫學大學生活輔導組申請，申請表及附件恕不退還。 


